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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綜合規劃及環評作業，俟完成綜合規劃確認路線方案並通過環評後，再依程序併入相關

整合計畫辦理。爰修正計畫於 102 年 4 月 1 日第 4 次報院，獲行政院經建會 102 年 5 月 6 日

第 1452 次委員會議通過。 

二、本部公路總局正依據彰化縣政府完成之可行性評估報告辦理綜合規劃作業，相關路線方案將於

作業中辦理地方說明會，俟路線方案取得地方政府與民眾共識後，續辦環境影評估作業。後

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依程序推動辦理。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民國 102 年軍公教年終慰問金只有月

退休俸在新台幣 2 萬元以下的退休人員，以及因公成殘、死亡

的退伍軍職人員及其遺族，才發給年終慰問金。然而以軍職退

役人員為例，上士階級月退休金為 20,616 元，因多出 616 元而

無法請領年終慰問金。建請行政院在編列民國 103 年退休軍公

教人員年終慰問金預算時，以「提高金額標準」或「訂定特別

條款」方式將士官兵階級納為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乙事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13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2-341） 

一、鑒於年終慰問金之發給向須通盤衡酌政府財政以及符合慰問之本意，101 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

終慰問金係以「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為原則進行檢討，並依貴院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做通案決議，規定「支領月退休金（俸）2 萬元以下的退休（伍）人

員或遺眷」及「因作戰演訓或因公成殘、死亡軍公教退休（伍）人員或遺族」等 2 類人員為

發給對象，本院爰據以訂頒「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並於

本（102）年 1 月 24 日以院授人給揆字第 1020022159 號通函各機關辦理在案。又為避免逐年

訂定發給注意事項引發爭議，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貴院所做通案決議，亦要求 102 年以後

應以上開 101 年注意事項所訂之內容為底線，賦予制度化調整機制，並於發布後送貴院查照

，以符立法機關監督之要求。 

二、綜上，本案所提建議因涉及貴院所做通案決議內容之執行，業由本院人事行政總處錄案並持續

蒐集各界意見，於擬訂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制度化之相關規定時一併研議。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考選部以「實務案件量不多」為由，

決議增考「強制執行法」並刪除「海商法」乙節，在國家考試

影響法律教學之窠臼下，此舉恐將影響我國以「海洋立國」之

航運發展之重要地位，危及我國航運及海商長遠發展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